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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法學期刊略論
———以美國、德國、法國為中心

王冠璽

［提　 要］ 　 美國是全世界最重視法學期刊評比的國家之一，法學類出版刊物種類極多；美國的大學

法學院出版的法學期刊，是美國法學教育的重要環節，也代表了美國的法學研究水平。 德國幾乎所

有的法學期刊都是由出版社發行，德國的法學期刊主要以實定法研究的論文為核心。 法國法學期

刊可略分為綜合性與專門性法學期刊，其領域劃分細緻，私法與公法都有頗具份量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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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兼具本土特質與繼受色彩。 中國的法學研究者，不論是參考文獻資料，或是發表研究成

果，絕大多數均以中文為之；是否應該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見仁見智；但是參考國外的學術文

獻，進行有意義的比較法研究，則有其必要。 英文雖然是國際共通語言，但基於法律的本土化特質

與其他複雜原因，中國只有少數的法學研究者在英文法學期刊中發表論文；至於在其他語種的期刊

上發表論文者，就更為少見。 本文比較系統性地介紹了美國、德國、法國等三個歐美國家的法學期

刊相關信息，期以裨益於我國的比較法研究事業之進步。

一、美國法學期刊

美國的法學期刊數量極多，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美國大學法學院出版的學術性法學期刊①

美國大學的法學院出版的法學期刊有幾個特點：1.幾乎每個美國法學院都有自己的法律期刊，
而且刊名前多冠以學校名稱，例如： Harvard Law Review ②、 The Yale Law Journal ③，或是 Stanford

Law Review ④ ；2. 這些法學期刊的編輯群多由法學院高年級的學生組成；3. 學生所組成的編輯群

有權決定是否用稿，並會要求作者調整文章內容與注釋格式；4. 這一類刊物所刊登的文章篇幅較

長，經常附有數百個注釋；5. 一個典型的美國法學院的期刊欄目，包括論文（articles）、評述（ com⁃
ments）、摘要（notes）等部分；學術性文章（ leading articles）多由學者或實務界人士所撰寫；法學院學

生則撰寫較短的論文、摘要或是案例評述（comments or notes），以及書評（book reviews）等。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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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也出版專門的法學期刊，例如：Stanford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⑤

美國有些法學院的學術性法律期刊，也逐漸改由教授擔任編輯；這一類刊物實施同行審查

（peer review），其所刊登的文章相對較短，不為職稱晉升所用；其價值在於學者們得藉此平台各抒

自己的學術見解。 芝加哥大學所出版的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⑥ 、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⑦ 、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⑧ 、 Crime and Justice: A Review of Research ⑨等，均屬此類。

美國法學期刊除了紙質版之外，還有不少是電子法學期刊，例如：The National Journal of Sexual

Orientation Law ⑩ 、 Michiga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 等均是。 總體說來，
美國法學院出版的法學刊物，有電子期刊化的趨勢；Duck Law School 是電子期刊化的開創者，該法

學院將其所出版的多種法律期刊均列在一個網站上。

美國法學院出版的法學期刊適用“引注單一制”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其乃根據《藍
書》（ The Blue Book ）的制式規定要求論文的注釋方式。 《藍皮書》乃由《哥倫比亞法律評論》、《哈
佛法律評論》、《賓大法律評論》、《耶魯法律評論》等共同彙編，而由哈佛法律評論協會出版。中文

的法律檢索圖書裡，也有學者將《藍皮書》的引注規則進行基本介紹。

美國法學院出版的法律評論招致最多的批評之一，就是引用注釋太多；注釋的內容常會超過本

文。 不過美國法學院的法學評論之所以支持文章大量引用注釋，是因其認為在解釋與分析法律問

題時，經常必須搜集國內外的法律規定、法院判例，以及相關的法律信息；而法律教科書與各類法律

百科全書，往往不能針對最新的法律問題做出解釋與評論；此時，法律評論中的文章，就彌補了這方

面的需要。 此外，法學院學生擔任法律評論編輯的工作經驗，會被認為是一種榮譽，有助於日後到

法院或律師事務所應聘工作。
（二）律師協會出版的法律期刊

美國的全國性或各州的律師協會，也出版法學期刊，其內容雖以實務為主，但讀者並不限於實

務工作者，因其亦有一定學術價值。 美國律師協會出版的法律期刊被稱之為“律師協會法律期刊”
（Bar Journals），例如：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加州律師協會（The State Bar of

California）、紐約市律師協會（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等等，都出有法律期刊。
（三）法律通訊

根據 Newsletter in Print 所列，美國有一萬多種法律通訊（Legal Newsletter）；這些法律通訊主要

是刊載特定議題的相關報導與短文，也經常刊載一些與政府有關的法律文摘。 因為內容較短，所以

學術價值有限，但是對一些專門問題，例如：某種特定的醫療過失所引起的法律糾紛與賠償，往往有

很高的參考價值。

至於商業法律通訊，主要的出版商有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BNA）、Mealey Publications、
Andrew Publications、LRP Publications、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 等。 以 BNA 為例，
其所出版的法律通訊周刊就有數十種，例如：Family Law Reporter ；每天出版的法律通訊則包括：
Daily Labor Report  、Daily Tax Report 等。

（四）法律新聞報導或期刊

法律新聞報導（Legal Newspaper）由新聞記者撰寫，較少專業術語，多數內容屬介紹性，諸如近

期法律動態、最高法院判決等，其主要讀者是律師群體。 多數的法律新聞報導是每周出刊；底特律

的Legal News 是比較重要的法律新聞報導，除周六、日外，每天出刊。 其他每天出刊的包括：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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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The Legal Intelligencer  、 芝加哥的 Chicago Daily Law Bulletin 、 紐約的 New York Law

Journal 等。
（五）活頁法律出版刊物

活頁法律出版刊物（Loose⁃leaf Service）每周或每半個月出刊一次，刊載與法院判決和法規發

展相關的法律信息。 其中比較重要的是 Commerce Clearing House（CCH）出版的 Federal Securities
Law Reporter 、Standard Federal Tax Reporter 、Labor Relations Reporter  ，BNA 出版的 Environ⁃
ment Reporter 以及 Thomson / RIA 出版的United States Tax Reporter  ，這類法律活頁刊物經常會

有好幾大册。
（六）美國法學期刊的評比

美國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視法學期刊評比的國家，其評比歷史超過半個世紀以上。 評比的標準

大約有以下數種：1. 引用次數（ frequency of citations or citation counts）；2. 作者權重（author promi⁃
nence）；3. 專家的評價（survey of expert opinion）；4. 圖書館的使用（ library usage）；5. 法院的引

用（citations in judicial opinion）。 上述評比中，以第一種最常被採用。
在同一本刊物中，根據作者的身份，主題、審稿程序，其論文的權威性也有區別。 一份刊物中可

以分為五個欄目：1. Articles：這是最具嚴謹度與權威性的作品，乃基於個人研究興趣，多數由法學

教授撰寫，也有法官或其他專家等；2. Notes：此乃學生作品，通常是針對最近的判例、法律、行政命

令對於相關領域的影響進行紀錄；3. Comments：乃由教授、實務界人士，或是學生針對某一個具有

爭議的特定議題，新近通過的判決或法律等進行的評論，其長度比 Article 短；4. Commentary

（Essays, Correspondence）是向意見不同的專家，提出反駁意見的平台；5. Symposium issue 則是將某

場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結成册。

耶魯法學院的副圖書館員 Fred R. Shapiro 在 2000 年時，根據 th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的引用注釋比率，提出了一套法學期刊的排名；根據 2000 年時的數據，在一般性的法學期

刊中，以Harvard Law Review 、Yale Law Journal 、Stanford Law Review 、Michigan Law Review 、Co⁃
lumbia Law Review 等排名靠前，專門類的期刊方面，則以 Law and Human Behavior 位居第一，而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則在影響力上位居第一。

以論文期刊的引用次數作為評比標準的，有兩個是從 2002 年起施行；一個是 ISI 公司出版的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Social Science Edition)，包括法學期刊在內，一共搜錄了一千七百種以

上的各式社會科學期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採用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立即指數（ Imme⁃
diacy Index）、被引用半衰期（Cited Half⁃Life）、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等指標來進行評比。
通過這種方式評比，可以知道哪些期刊最具影響力，最熱門，出版的文獻最多，以及最常被引用等

等。 根據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的評比，2017 年期刊影響分數（Article Influence Score）排在前十

名的法學期刊依序是： Yale Law Journal 、 Stanford Law Review 、 Harvard Law Review 、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 Columbia Law Re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pplied to Legal Con⁃
tex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 California Law Review 、 Law and Human Behavior 、
Regulation & Governance 。另一個是 Washington & Lee Law School 建立了一套評比系統，讀者可

以根據各種不同的指標選項，檢索出特定範圍內期刊的排名。

Ronen Perry 認為，美國法學期刊的評比方法，應細分為直接質量評比（Direct Quality Evalua⁃
tion）、間接質量評比（ Indirect Quality Evaluation）和綜合評估方法（Complex Evalu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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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直接質量評比包括專家評估（Expert Evaluation）和一般質量調查（General Quality Survey）；間
接質量評比包括作者權重（Author Prominence）、退稿率（Rejection Rate）、編輯的學術才能（Editors’
Academic Aptitude）、使用研究（Usage Studies）、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等。 綜合評估方法是

將直接質量評估方法與間接質量評估方法中的若干標準相結合進行綜合評估。 上述方法各有優

劣，相比而言，引用分析方法最能直接反映出法學期刊的相對質量。

Russell Korobkin 認為，最不應被採用的評價標準是作者權重，其次是專家的主觀評價。 雖然

客觀的引用次數此一標準，比前述兩個標準為佳，Russell Korobkin 認為美國的法律學術圈，欠缺一

個可以讓大家接受的評比標準。

（七）期刊在美國法學院的地位

美國大學的法律評論由學生進行編輯；學生的編輯風格一直受到批評，反對者認為從制度

上，稿件篩選上，以及到法律評論的文體，文風等等，都有嚴重問題。不過也有很多人支持，理由是

這種做法有助於那些非傳統的創新類文章得以發表，並且目前的問題，可以通過完善選稿程序等手

段進一步改善；此外，學生編輯的法律評論也正在逐步提升管理水平，例如：採用先行審讀和多輪編

輯等新方法，以彌補學生編輯專業知識的不足和編輯水平的不穩定。

持不同見解者認為，學生的編輯工作實際上可能與法學研究沒有什麽關係，雖然這些編輯都是

學業表現非常好的學生。 除了有些學生能寫出一定水平的短評外，絕大多數學生編輯根本沒有發

表過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法學文章，所以學生編輯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據注釋與格式的要求，來進行

審核。 持平而論，學生編輯在這項工作上，能够得到一定鍛煉，但是法律評論涉及教師升等、獲得終

身教授資格等重要事項，只讀了一兩年法律的學生，是否能有這樣的鑒別能力，誠值懷疑。 波斯納

本人雖然擔任過法律評論編輯的主席，但是他就是最激烈反對學生擔任編輯的人之一。
此外，本文曾經當面對哈佛法學院資深副院長 William Afford 教授進行訪問，並通過哈佛法

學院的王鋼橋博士以電話對康乃爾大學的 Robert A Hillman 教授就相關問題進行訪問；獲得的採

訪結果是，美國頂尖大學的法學院在引進教師或是決定是否晉升某位老師為終身教授時，並不完全

依賴該名候選人的文章是否曾在著名的法律評論上發表，他們更重視由院內與院外的專家仔細閱

讀這些申請者的文章；個別情况，甚至沒有公開發表過的文章也可以。 由此也能說明，法律評論在

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是隨著學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般說來，越是頂尖的法學院，越不需要通過在

所謂的著名法學期刊上發表文章來證明教授的水平，雖然這仍然是判斷教師學術水平的方法之一。
頂尖的法學院可以通過同儕對論文的評價對教師進行考察，甚或是決定是否晉升職稱；但是其考核

方式，極其嚴格，例如一篇法經濟學領域的文章，哈佛法學院的教師群體中，就有人擁有經濟學博士

學位，同時他們還會將這篇文章發給同校的經濟系，或是其他著名高校的經濟系的教授，請他們就

此篇論文中的經濟學部分提出意見；往往一篇文章，會有四、五十位頂尖專家看過，因此他們有充分

的理由可以表示某篇被他們群體肯定的文章，不需要再通過法律期刊的背書。
美國法律期刊存在的問題和未來改革方向，近年來已有相關實證調查資料可供參考。相關調

查顯示，目前法律評論尚未滿足律師和法官的需求；一部分教授也認為法律評論對其學術事業具有

消極影響。大多數法律職業人和法學院學生認為法律期刊應進行改革，呼聲較高的改革措施包括

更多地採用盲審（blind review）、同行審查，以及對學生編輯加強培訓等。

二、德國法學期刊

德國法在十九世紀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影響所及，遍及東歐、土耳其、希臘以及亞洲的中、日、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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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 德國法的發展，一開始是由學院所引領，後來法院實務界的力量逐漸增強，在多數領域都取

得主導的地位，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司法實定主義”（Rechtsprechungspositivismus）的說法；不過德國

的法學研究對於判決的影響力很大，從其分工明確的法學文獻系統，以及豐富的學術著作來看，一
目了然。 德國法學工作者投注在撰寫論文、教科書與法條釋義的時間非常高；要正確評估德國的法

學期刊，必須對德國法學文獻的出版形式有相對完整的認識。
（一）德國法學文獻的出版形式與功能

教科書（Lehrbuch）乃根據個人建構的體系所進行的系統性論述，其具有理論與教育雙重功能；
有些教科書受限於議題廣泛，不能深論，容易偏向為教學類型，例如 C. H. Beck 出版社出版的小型

教科書文叢（Kurzlehrbuch）與法概要文叢（Grundriss des Rechts）；但也有一些屬於份量厚重，理
論的深度與廣度都明顯較高的教科書（Das Großße Lehrbuch）。

單獨出版的專論專書（Monographie），還包括博士學位論文（Dissertation），與博士後取得教授

聘用資格的論文（Habilitation）等，這些都是針對某特定議題，進行深入研究的理論性文獻。 這些專

書由於出版有限，所以價格高昂。
最具德國特色的工具書，就是法典或法條的逐條釋義（Kommentar）。 它一般由學術界的教授

為首，和法官、律師、公證員、公共機關工作人員等實務界人士共同編纂完成；整理了與該法條有關

的學說見解、實務意見、立法記錄，少數也有比較法研究。 這種工具書，主要功能在於累積數據，進
行有機組合，並且附上編纂者的個人見解。 其形式有輕便型的 Handkommntar、供學生使用的大型

單本釋義（Studienkommentar），以及多達數十大本的 Standardkommentar。
論文集（Sammelwerk），包括祝壽論文集（Festschrift）、追思論文集（Gedächtnisschrift）、周年

慶論文集，或是就某特定議題編纂的文選（ readings）等。 法學祝壽論文集因為出版太多，甚至影

響了正常期刊的稿量，因其夾雜人情因素，而且論文所討論的內容不聚焦，因此德國的國家輔助研

究機構德國科學基金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簡稱 DFG），對祝壽論文集不予補助。
手書（Handbuch）是教科書與論文集的混合體，乃就特定領域，基於一定體系與理念，由多人撰

寫多篇論文組合而成的文獻。 期刊（Zeitschrift）的內容，以論文與最新的重要法院判決為主體；少
數刊物，例如以理論取向的“法學理論（Rechtstheorie）”僅刊登學術性強的論文。 一般來說，期刊還

會設有對話、採訪、研習虛擬案例等內容；年報（Jahrbuch）多為單純論文。
受到美國影響，德國的案例書（casebook）日益盛行。 例如 Vieweg / Röthel，Fälle zum Sachenr⁃

echt：Ein Casebook，3., aktualisierte Aufl., 2014.另外還存在為學生或者實習生，用以鞏固和複習知識

或者實習為取向的複習書。 例如 C. H. Beck 出版的 Prüfe dein Wissen 系列，Hemmer Verlag、
Richter Verlag與 Rolf Schmidt Verlag出版社出版的題材不一的複習材料。

（二）德國法學期刊的分類

德國法學期刊數量甚多，較重要的全國性期刊，約在三、四百種左右；如果包括不重要的期

刊，以及各職業團體、學會所出以信息為主的刊物，再加上以各邦為對象的期刊都算進去，數量則約

在數千種。
德國幾乎所有的期刊都是由出版社發行，幾家以出版法學文獻出名的出版社，都分別出版了很

多本期刊。 最具規模的 C. H. Beck，一家就出版了一百多份法學期刊，其中包括甚具份量的 NJW

（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JuS （ Juristische Schulung）、 JA （ Juristisch Arbeitsblätter）、 RdA

（Recht der Arbeit）、NVersZ（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sicherung und Recht）、GRUR（Gewerblicher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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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EuZW（Europäische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recht）、GWR（Zeitschrift

für Gesellschaftsrecht und Wirtschaftsrecht）、IIC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
petition Law）、MMR (MultiMedia und Recht)、NVwZ（Verwaltungsrecht）、NZI（ Insolvenzrecht）、ZRP

（Zeitschrift für Rechtspolitik）、Nkart（Neue Zeitschrift für Kartellrecht）等；Carl Heymanns出版社也出

版了包括 ZZP（Zeitschrift für Zivilprozess）、DVBl.（Deutsches Verwaltungsblatt）、VSSR（Vierteljahress⁃
chrift für Sozialrecht）等重要其刊在內的約二十種法學期刊。 以出版公法書籍著名的 Nomos出版

社則出版了 Europarecht、ZUM（Zeitschrift für Urheber⁃und Medienrecht）、Kritische Justiz、Neue Krimi⁃
nalpolitik、ZAR（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errecht und Ausländerpolitik）等十多種不同類別的期刊。 Mohr

Siebeck出版社所出版的刊物雖然不及前述出版社多，但都是以深度論文為主，所以影響很大，例
如：AcP（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AöR（Archiv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AVR（Archiv des

Völkerrechts）等。 成立於 1749 年的 De Gruyter也是同一等級的出版社，其所出版的幾種期刊，也
都很受歡迎。

德國的 C. F. Müller Verlag 也出版多種雜誌，例如 Kriminalistik、 Goltdammer’ s Archiv für

Strafrecht、medstra （Zeitschrift für Medizinstrafrecht）、UBWV（Unterrichtsblätter für die Bundeswehrver⁃
waltung）、wistra（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Steuerstrafrecht）、ZIAS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Arbeits⁃ und Sozialrecht）、ZG（Zeitschrift für Gesetzgebung）、ESVGH（Entschei⁃
dungssammlung des Hessischen Verwaltungsgerichtshofs und des Verwaltungsgerichtshofs Baden⁃
Württemberg mit Entscheidungen der Staatsgerichtshöfe beider Länder）等。

成立於 1798 年的 Duncker & Humblodt 出版社所也出版法學學術期刊，例如頗有影響力的

《法學理論》（Rechtstheorie），以及與國家學交叉的《國家》（Der Staat）和《行政》（Die Verwaltung）。
1905 年成立的 Verlag Dr. Otto Schmidt 則主要出版公司法與稅法方向的雜誌，例如 Die Finanz⁃
Rundschau、Ertragsteuerrecht、Die GmbH⁃Rundschau、 Die Umsatzsteuer⁃Rundschau、 Die Internationale

Steuer⁃Rundschau、 Steuerberater Woche、 GesundheitsRecht、 Steuer und Wirtschaft、 Die

Aktiengesellschaft、Monatsschrift für Deutsches Recht、Zeitschrift für Konfliktmanagement、Zeitschrift für

die notarielle Beratungs⁃ und Beurkundungspraxis、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strafrecht und Haftung im

Unternehmen、AfP ⁃ Zeitschrift für Medien⁃ und Kommunikationsrecht、Computer und Recht、Computer

Law Review International、Der GmbH⁃Steuer⁃Berater、Der IP⁃Rechts⁃Berater、Der IT⁃Rechts⁃Berater、Der

AO⁃Steuer⁃Berater、Der Arbeits⁃Rechts⁃Berater、Der Erbschaft⁃Steuer⁃Berater、Der Ertrag⁃Steuer⁃Berater、
Der Familien⁃Rechts⁃Berater、Der Miet⁃Rechts⁃Berater、Der Umsatz⁃Steuer⁃Berater、BRAK⁃Mitteilungen、
Kölner Schrift zum Wirtschaftsrecht。

有些出版社，不僅發行，還自己負責編審，例如 Verlag Recht und Wirtschaft出版社；多數出版

社會邀請教授、法官、律師等合作。 至於刊載重量級論文的期刊，例如：AcP、AöR、AVR、ZStW、
ZHR、RabelsZ、ZBB、Rechtstheorie 等，都會由重量級教授主編。 綜合類刊物，例如：JZ、JuS、JR 都是

找教授，或是教授與律師們合編；NJW 由於是律師協會的刊物，所以均委由律師編輯；JA 則是由法

官編輯。 德國的大學本來並不發行期刊，而且也不以院系的名稱編輯刊物；但近十多年來，德國深

受美國法學院法律評論的影響，德國的法學院也開始出現一些法律評論，撰稿人主要是教授與學

生。 例如：2003 年海德堡大學法學院學生創立的 Studentische Zeitschrif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Hei⁃
delberg，由 C. F. Müller Verlag 出版，全德發行。 Greifswalder 大學法學院學生 2006 年創立的 Gre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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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lder Halbjahresschrif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 漢堡 Bucerius Law School 學生編輯的 Bucerius Law

Journal，馬堡大學法學院學生編輯的 Marburg Law Review均屬之。
有些研究機構，像是馬克思⁃普朗克研究院（Max⁃Plank Institut，簡稱馬普所）所屬的一些法律研

究所和出版社合作，由研究機構負責編務，出版社出版。 例如：馬普外國及國際社會法研究所與歐

體勞工法與勞動關係研究所共同主編了 ZIAS（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s Arbeits⁃
und Sozialrecht），並委由 C.F.Muller 出版社出版；馬普知識産權、競爭法及稅法研究所主編了德國營

業保護及著作權協會的會刊 GRUR，與其國際版 GRUR Int. （GRUR Internationaler Teil），以及

GRUR Prax (GRUR – Praxis in Immaterialgüter⁃ und Wettbewerbsrecht, ab 2009) 、GRUR⁃RR (GRUR⁃
Rechtsprechung⁃Report, ab 2001)，則均由 Beck 出版社出版。

類似的合作關係，還存在於其他公會（公法人團體）、協會（私法社團法人）或學會、機關與出版

社之間，例如 NJW 期刊，就是由德國律師協會與聯邦律師公會合作，並委由 Beck 出版；DRIZ 是德

國法官聯盟（Deutscher Richterbund）的會刊，也是由 Beck 出版。 基本而言，德國的法學期刊的經營

者，就是民營的出版社，學校與相關團體最多只是參與編輯。 德國的法學期刊，主要是根據其刊登

的領域系屬綜合或專精，內容是偏重論文還是信息提供，默認讀者是學界還是實務界，以及出版頻

率等角度來區分。 像 NJW、JZ、JuS 這種綜合型的期刊，在德國的比例甚低；德國主要是在各個傳統

法領域（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等）都發展出十多種理論深度

不一的期刊；至於較新或發展較遲滯的領域，例如：環境法、傳播法、醫療法、科技法、歐洲法等等，期
刊也都隨之出版，等到某一次領域成熟之後，則又會發展出更次一級的領域，一方面不斷重新劃分

研究與實務社群，另一方面則使實定法體系化的程度不斷升高。

就出版頻率而言，分別有周刊（NJW、ZIP、BB、DB）、雙周刊（ JZ、MDR、DöV、DVBI）、月刊

（JuS、JR、JA、KJB、ZRP、DRiZ）、雙月刊（AcP、RdA、ZHR、ZBB）、季刊（AöR、ZStW、ZZP）、半年刊，
以及一年一期的年報等。 像 NJW 這種周刊，以實務信息豐富著稱，其所提供的裁判可以補充集結

成册的裁判集（如 BGHZ、BVerfGE、BGH LM）的實時性的不足；不過此一優勢隨著法院將判決張

貼上網之後，已經减弱；但是網絡上公布的實時判決，畢竟不若經過期刊整理過的好用，所以未能完

全取代 NJW 這類周刊的功能。 雙月刊實時性不足，季刊更是如此，所以季刊選擇判決時，都是精選

以及有爭議者，並作深入分析。 雙月刊、季刊、半年刊等，主要是刊登特定次領域的深度論文與書

評，以及研討會記錄等。 有些期刊號稱典藏期刊（Archivzeitschrift），能做計劃性的編輯，針對同類

主題討論的論文集結出版，所以同樣屬於財經法領域的刊物中，ZHR 與 ZBB 就因而較具有份量。
此外，Beck 出版的 KJB（Karlsruher Juristische Bibliographie）月刊，整理了每個月的重要法律文獻，
極其便利。 整體而言，德國的法學期刊，還是重在對實定法的詮釋。

（三）德國期刊的編輯與特色

德國法學期刊中的欄目有幾種，有的期刊會區別理論完整的論文（Abhandlung）與僅有幾頁篇

幅的短論文 （ Kurze Beiträge）；有的會標示為評釋論文 （ Besprechungsaufsatz），或回顧性報告

（Bericht），以與純理論的文章做區別。 德國的法學期刊非常重視對話，經常能見得對於前期論文

的不同見解（Echo、Erwiderung），以及對於持批評意見者的最後回應（Schlusswort）。 對話還可以

通過書評（Reszension）的方式展現，以及在判決之後所附上的評釋（Anmerkung）。 深度期刊，經常

會在一期中就刊登出十幾篇的書評。 期刊也會報導重要的學術會議；傳統期刊並會登上對法界聞

人的生辰賀詞，或是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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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學期刊的欄目，以 Beck 出版的 JuS 為例，JuS 是“法學訓練”（ Juristische Schulung）的縮

寫，基本上有以下幾項：1. 專論（Aufsätze）：多為教授投稿，題目不限，篇幅也不會太長；2. 學習（Stu⁃
dium）：此乃針對法律系學生容易遇到的困難概念或爭點予以補充說明；3. 實習（Referendariat）；4.

案例解析（Fallbearbeitung）：由作者提出一個案例事實以及完整的答案。 這點與德國特別強調的教

學方式， 亦 即 反 復 練 習 解 答 實 例 題 的 練 習 課 程 （ Übung ） 有 關； 5. 實 務 見 解 整 理

（Rechtsprechungsübersicht），以及 6. 報導（Berichte）等。值得說明的是，德國的大學生在校時期，就
培養出很好解答實例題的基本能力，等到進入實務工作時，自然具備較好的實務工作基礎。 事實

上，Übung 的訓練，對德國的法學界與實務界有深遠的影響。
德國的法學期刊很少公開徵稿，除了主動約稿之外，對於投稿也多半是編輯自行審查評定，論

文的質量，自有評價。 德國的法律學者，一般多不認為匿名審查這種同行評審能够增加客觀度。 一

般說來，德國的論文的格式比較統一，注釋方式約定俗成，多採用文下注釋，多數的刊物並不會在論

文中注明來稿日期與刊登日期，也沒有關鍵詞、摘要、參考文獻，但是在年底時，期刊會贈送全年的

作者、關鍵詞，以及判決索引。
德國法學期刊這些傳統，與其本土性有關，因為其所預設的作者與讀者均是德國人，論文質量

由編輯控制，水平如何，自有公評。 當然有些領域，是以外國法、國際法，或比較研究為內容者，例如

著名的 VRÜ（Verfassung und Recht in Übersee），以及非屬實定法領域，如法理論與法社會學內著

名的期刊 ARSP（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等，則會刊登英文或法文的論文，並且德

文論文附上英文摘要，英文論文附上德文摘要，參考文獻等。 另外，在部分實定法的領域也會錄用

英文稿件，其德文文章的結尾之後也會附上英文總結，例如著名的競爭法雜誌 ZWeR（Zeitschrift für

Wettbewerbsrecht）。 當然，期刊的電子化，也是無法必避免的趨勢，重要的數據庫例如 Beck⁃
Online、Springer、 Deguyter 等收錄了很多重要的期刊。 德國的法學研究者形成一個大的社群，法學

院自己並不代表特殊的社群，也不借著期刊建立特殊傳統。 法學研究主要是以實定法為核心，並與

司法、法制以及商業實務等密切結合，提供了以商業運營的出版社的條件。
此外，德國的法學期刊高度分工，充分反映法律體系化的特色，其在不斷細分的法領域中，扮演

重要角色，重組法學研究社群，提供交流平台，不同出版頻率的期刊，承擔不同的功能。 德國的期刊

雖然出刊頻率甚高，但是編輯用心，論文是否採用，多由主編決定，並不依賴外部資源或匿名審查等

方式。 由於學術標準已有共識，同類型期刊間的競爭，使其選稿排除了不客觀與非理性等因素。 正

因如此，德國並無由國家或私人推動的期刊評比，因為無此必要，法學院偶有評比，也不受重視。

三、法國的法學期刊

法國法學期刊至少在兩百份以上，可略分為綜合性與專門性法學期刊；法國法學也是概分為

公法（Droit Public）與私法（Droit Privé）領域，但是法國法律領域的區分與其他大陸法重鎮國家，例
如：德、日，以及我國等，不完全相同；法國法的刑事法被分在私法領域。 此外，法國圖書館採用杜威

（Deway）十進制圖書分類法，部分新興領域，無法在第一層分類中找到，或是分散於其他類別，例
如：環境法、人權法項下。

（一）法國重要法學期刊的介紹

1. 專門性的法學期刊

（1）公法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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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與外國公法與政治學期刊》（Revue du Droit Public et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en France et 
L’étranger）雙月刊，由 LGDJ 出版，編輯員均為公法學者，其欄目大致為：憲法最新動態、深度彙編

專欄、憲法論著彙編、行政法論著彙編、外國公法動態彙編、論壇等。 該刊乃法國公法專業期刊中歷

史最悠久者。《法國憲法期刊》（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季刊，由法國大學出版社

（PUF）出版，編輯委員均為憲法學者與比較公法學者，該刊分為論文與研究，以及憲政時事與判決

彙編等兩大部分，主要欄目有：論文與研究、憲政時事彙編、書目文獻、書評等。 此刊物乃法國最重

要的憲法期刊。 《法國行政法評論》（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Administratif）雙月刊，由達羅茲（Dal⁃
loz）出版社出版，主要討論行政法、憲法等議題，其欄目有：論著、專題、專欄等。 該刊乃法國最重要

的行政法刊物。
（2）民商法類

《民法季刊》（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季刊，由達羅茲出版社出版，編輯委員均為著

名民法學者，該刊主要討論的議題為法國民事法、司法制度、歐盟私法等。 該刊為民法學者認為最

具學術價值的法國私法期刊，大致有論著、私法萬象、判決評釋與立法動態、最新出版品信息等欄

目。《商法與經濟法季刊》（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ommercial et de Droit économique），季刊，亦
由達羅茲出版社出版，欄目有論著、商法與經濟法萬象、判決評釋與立法動態等，該刊為法國最具歷

史，以及最為重要的商法專業期刊。
（3）基礎法學類

《法國與外國法歷史期刊》（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季刊，由達羅茲出版

社出版，其欄目有論著、法制史萬象、札記、彙編、外國期刊一覽、最新各類文獻、出版訊息等等，該刊

為法國最重要的法制史期刊。 《法學研究，法學展望》 （ Revue de la Recherche Juridique⁃Droit

Prospectif, RRJ），季刊，由艾克斯－馬賽大學出版，這本期刊是非常重要的有關基礎法學領域的期

刊，其討論內容不限於法哲學領域。 《法國法律理論、哲學和文化》 （Revue française de théorie, de

philosophie et de culture juridiques），半年刊，由 PUF 出版，亦屬法哲學的代表期刊之一。
2. 綜合性的法學期刊

（1）《達羅茲彙刊》（Recueil Dalloz），周刊，由達羅茲出版社出版，由該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學
者、律師、法官、行政人員、學生），該刊分為兩册，一為《達羅茲彙刊》，主要內容為法國私法，其欄目

有本周焦點、最新法律動態消息、法治動態彙編、判決、立法動態、法學文獻等。 另一輔册為《達羅

茲彙刊商法手册》，欄目與《達羅茲彙刊》相仿。
（2）《法律周刊》（La Semaine Juridique），發行者是 LexisNexis JurisClasseur（簡稱 JC）周刊，由

該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學者、律師、法官、行政人員、學生），其可分為四册，分別是《法律周刊總刊》、
《法律周刊·企業與商務專刊》、《法律周刊·行政與地方自治專刊》、《法律周刊·公證人與不動産

專刊》等，《法律周刊總刊》的欄目有動態、法學教義討論、判決評釋、法規、判決摘要等。
（3）《司法大厦公報》（La Gazette du Palais, GP），發行者是司法大厦公報出版社，其欄目有立法

與法規動態、各級法院判決全文（附摘要）、學說、各領域判決評釋全覽、司法界消息等。
《達羅茲彙刊》與《法律周刊》是法國閱讀率最高的法學期刊。
（二）法國法學期刊的特色

綜上所述，法國的法學期刊有以下五點特色：一是綜合性與專門性的法學期刊數目多，領域劃

分細緻，例如農業法、航天航空、醫學與法律、法律與文化等領域。 此外，法國法學界重視國際法、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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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法，以及比較法研究。 並且對法制制度相對落後的國家，例如中東、東南亞等國家都有研究。 二

是出版社之間競爭激烈。 不少領域之間均有同性質的期刊競爭。 例如：私法領域中，Dalloz 出版的

D.與 JC 出版的 JCP G 或是 JCP E 之間便相互對壘；公司法領域有 Dalloz 出版的 RS 與 LexisNexis

JurisClasseur 出版的 Droit des sociétés 等。 三是裁判評釋文章豐富。 主要的法律領域，均有相對應

的判決評釋期刊，如商法的 RJC，社會法的 RJS；綜合法學期刊 D.、JCP E 則包含了多數重要私法判

決評釋。 一般說來，期刊中的判決評釋欄目，在法國頗受歡迎。 四是法制史研究發達，且滲入各領

域，並為基本的法學研究方法。 法國不論是憲法、民法、刑法、商法等等，都有與之對應的法制史課

程，並且專論甚多，經常修訂新版。 法國是歐洲大陸最早法典化的國家，《法國民法典》雖然已經制

定超過兩百年，法國人始終努力維繫該法典的結構。 故此，法國非常重視判例與學說之整理。 《法
國與外國法歷史期刊》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RHDFE）、《法律系史法學期

刊》（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RHFD）其所刊登的文章，均被法

學各領域的文章廣泛引用。 五是法學期刊多由民間出版。 法國大學的法律系，並無財力支持出版

法律期刊，僅有極少數法律系有法學期刊，例如《法國西部法學期刊》（Revue juridique de l’Ouest）；
《斯特拉斯堡大學法律系年鑒》（Annales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Strasbourg）等。法律期刊一般均

是由民間出版社出版，或是由政府資助部分經費由民間出版社出版；極少數由國家發行之刊物，乃
由隸屬於政府的“法國國家文件出版社”或“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 發行法學期刊的出版社，一般

說來，就是印行大量教科書的出版社，例如：達羅茲出版社、法律與判決總書局（L.G.D.J.），以及蒙

葵絲茜出版社（Montchrestien）等。

四、結論

美國、德國、法國是當今世界上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法學發達國家，每個國家的法學期刊都有自

己的特色。 基本上，這幾個國家的法學期刊均反映出了該國的學術研究水平，並且獲得了職業共同

體的肯定，同時還說明了法學的本土性格。 我國的法學期刊發展，沒有必要刻意追隨哪一個國家的

腳步，但應當力圖打造一個能够公平、高效，準確反映我國法學學術研究水平的平台。 這方面的努

力，還需要許多內外條件的配合。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獲益於蘇永欽、李鎨澄等人之研究，並獲得王鋼橋（美國 Ropes

& Gray 瑞格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周翠（浙江大學教授、海德堡大學

法學博士）、金楓梁（上海大學助理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法學博士）、陳曉徑（中國國際

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以及其他專家學者的協助與指

正，謹致謝忱〕

①See Morris L. Cohen, Robert C. Berring, and Kent C.

Olson, How to Find the Law , Ninth Edition, St. Paul,

Minn.: West Group, 1989, Ch.11; Kent C. Olson, Legal

Information: How to Find It, How to Use It , Oryx

Press, 1999, Ch.5; Robert C. Berring and Elizabeth A.

Edinger, Finding the Law , Eleventh Edition, St. Paul,

Minn.: West Group, 1999, pp. 304⁃311.

②http://harvardlawreview.org

③ http://www.yalelawjournal.org

④ http://www.stanfordlawreview.org

⑤See T. Paul Lomio, Henrik Spang⁃Hanssen,Legal Re⁃

search Methods in the Us and Europe , 2008, pp. 20⁃21.

⑥http://www.law.uchicago.edu/coase⁃sandor/journals/j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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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http://www. press. uchicago. edu/ucp/journals/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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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on, compiled by the editors of Columbia Law

Review , Harvard Law Review , University of Pennsyl⁃
vania Law Review , and Yale Law Review ,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參見羅偉主編：《法律文獻引證注釋規範》，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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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law 電子數據庫中已有 CCH Labor Relations

Reporter (CCH⁃LRR)的專項子數據庫可供查詢檢索，

詳見：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search/default.wl?

rs = WLIN14. 10&db = CCH⁃LRR&vr = 2. 0&rp =%

2fsearch% 2fdefault.wl&sp = zhunl⁃0000&fn = _ top&mt

=314&sv =Split

http://www.bna.com/environment⁃reporter⁃p4885

Westlaw 電子數據庫中已有 RIA ⁃ United States Tax

Reporter (RIA⁃USTR)的專項子數據庫可供查詢檢索，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 com/search/default. wl? rs =

WLIN14. 10&db = RIA⁃USTR&vr = 2. 0&rp =%

2fsearch% 2fdefault.wl&sp = zhunl⁃0000&fn = _ top&mt

=314&sv =Split

See Cameron Allen, Duplicate Holding Practices of

Approved American law School Libraries,62 Law Libr.

J. 191(1969); Fred R. Shapiro, The Most⁃Cited Law Re⁃

views, 29 J. Legal Stud.,389(2000).

See Robert M. Jarvis & Phyllis G. Goleman, Ranking

Law Review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uthor

Prominence, 39 Ariz. L. Rev. 15(1997).

 See Gregory S. Crespi, Ranking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s: A Survey of Expert Opinion,

31 Int’ l Law.869(Fall 1997).

See Max Stier, M/Kelly M. Klaus, Dan L. Bagatell,

Jeffery J., Rachlinski, Law Review Usage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 Survey of Attorneys,

Professors and Judges, 44 Stan L. Rev.,July 1992.

See Michael D. McClintock, The Declining Use of

Legal Scholarship by Courts: An Empirical Study, 51

Okla. L. Rev., 659,660(1998).

See Michael D. Murray & Christy H. Desanctis, LE⁃
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273 ( Foundation

Press 2006).

See Fred R. Shapiro, The Most⁃Cited Law Reviews,

29 J. LEGAL STUD.,341⁃342, 389 (2000).

例如：《哈佛法律評論》在 2011 年、2012 年共刊出

60 篇文章（應僅計算 Articles），其在 2013 年被引用

394 次，其影響指數為 394÷ 60 = 6.567。 參見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對《哈佛法律評論》的有關說明：

http://admin⁃apps. webofknowledge. com/JCR/JCR? RQ

= RECORD&rank = 2&journal = HARVARD + LAW

+REV

此乃根據該期刊當年所出版的文獻，在同一年中

背其他文章引用的平均數。 例如：《哈佛法律評論》

在 2013 年共刊出 65 篇文章，其在 2013 年被引用 85

次， 其 立 即 指 數 為 1. 308。 參 見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對《哈佛法律評論》的有關說明：http://admin⁃

apps. webofknowledge. com/JCR/JCR? RQ =

RECORD&rank =2&journal =HARVARD+LAW+REV

 http://admin⁃apps. webofknowledge. com/JCR/JCR?

RQ =LIST_SUMMARY_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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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lib.wlu.edu/LJ/

參見陳鋕雄：《如何搜尋美國法？ 美國法學資料檢

索系統及重要法學期刊論文概述》，台北：《月旦法學

雜誌》，2008 年第 161 期，第 224~ 225 頁。

使用研究的評比方法可進一步細分為圖書館的

使用（Library usage）和數據庫的使用（Database Us⁃

age ）。 See Ronen Perry, The Relative Value of

American Law Review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Ranking Methods, 11 Va. J.L. & Tech 1(2006).

 See Russell Korobkin, Ranking Journals: Some

Thoughts 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26 Fla. St. U. L.

Rev., 851, 874⁃875(1999).

這一傳統歷史悠久，可上溯至 19 世紀晚期，詳見：

Michael L. Swygert and Jon W. Bruc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Founding,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Student⁃

Edited Law Reviews, 36 Hastings L.J., 763⁃764(1985).

See Richard A. Posner, The Future of the Student⁃Ed⁃

ited law review, 47 Stan. L. Rev., 1131(1995). 轉引自方

流芳：《〈哈佛法律評論〉：關於法學教育和法學論文

規範的個案考察》，北京：《比較法研究》，1997 年第 2

期，第 170 頁。 另見：Christian C. Day, The Case for

Professionally⁃Edited Law Reviews, 33 Ohio N. U. L.

Rev., 563(2007).

See Natalie C. Cotton, The Competence of Students as

Editors of Law Reviews: A Response to Judge Posner,

154 U. Pa. L. Rev., 951(2006).現已有中譯本，華憶昕

譯：《學生有能力做法律評論的編輯嗎？ ———與波斯

納法官商榷》，北京：《研究生法學》，2014 年第 3 期。

該採訪乃作者於 2007 年 11 月 20 日在哈佛法學院

William Afford 教授的辦公室進行，並由哈佛法學博

士王鋼橋進行記錄。

該採訪由哈佛法學博士王鋼橋於 2007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5:00~ 15:20，通過電話採訪獲得。

近年有學者曾在美國的 1325 名法學院教授、

338 名學生編輯、215 名律師和 156 名法官中開展關

於法律評論的專項問卷調查。 See Richard A. Wise, et

al, Do Law Reviews Need Reform? A Survey of Law

Professors, Student editors, Attorneys, and Judges, 59

Loy. L. Rev.,1(2013)；59 Loy. L. Rev.,74⁃75(2013)；67⁃

68, 71⁃72(2013).

例如經典教材 Helmut Koehler，BGB Allgemeiner

Tei 38 Aufl.,2014.

例如經典教材 Rüthers / 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8. Aufl.,2014.

例如 Rolf Stürner 主編的 Jauernig/Bürgerliches Ge⁃

setzbuch: BGB,15. Aufl.,2014.

 例 如 頗 受 歡 迎 的 Kropholler，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Studienkommentar，13.Aufl.,2013.

目前公認的民法典標準 Kommentar 是 11 卷本的

Säcker/Rixecker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6. Aufl.,2013。 另外，傳統的

Palandt，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2015 年已經出

版到第 74 版），以及 J. 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Festschrift 最頻繁的由 Mohr Siebeck，C.H.Beck 等

著名出版社出版，Festschrift 的篇幅不一，有的僅有較

薄的數百頁，也有的多達數本，篇幅自然達到數

千頁。

Jürgen Rödig（1942⁃1975）在立法學的研究上有著

開創性的研究，却車禍去世，享年 33 歲。 其老師、同

事、朋友在 1978 年、1984 年分別出版了兩次追思文

集：Ulrich Klug, Thilo Ramm, Fritz Rittner, Burkhard

Schmiedel ( Hrsg.): Gesetzgebungstheorie, Juristische

Logik, Zivil⁃ und Prozessrecht ⁃ Gedächtnisschrift für

Jürgen Rödig.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1978 與

Heinz Schäffer, Otto Triffterer (Hrsg.): Rationalisierung

der Gesetzgebung. Baden⁃Baden/ Wien， 1984。

例如為慶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成立 50 周年，2001

年出版了 2 卷本的紀念文集：Badura / Dreier（Hrsg.），

Festschrift ⁃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Bd. 1: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 Verfassungsprozeß，Bd. 2:

Klärung und Fortbildung des Verfassungsrechts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www.hemmer⁃verlag.de，其法學系列“Das Juristische

Repetitorium hemmer” 的 網 站 http://www. hemmer⁃

shop.de/，該出版社還出版 Life&Law 雜誌。

http://www.richter⁃verlag.de/ 。

http://www.verlag⁃rolf⁃schmidt.de。

重要學術網站可分為免費與付費兩種，免費者如：

http://www.recht.uni⁃jena.de/z07/link1.htm；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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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a.uni⁃sb. de/chinesisch；付費者如： http://www. juris.

de，此乃最重要的法學數據庫，完整搜集了德國法學

資料；http://www.lexis⁃nexis.de，以國際法、經濟數據，
以及新聞為重點；http://www.vrpe.de，數據較少，可以

查閱判決。
http://www.beck.de

http://www.heymanns.com

http://www.nomos.de

http://www.mohr.de

http://www.degruyter.de

http://www.duncker⁃humblot.de/index.php/zeitschriften/

rechts⁃und⁃staatswissenschaften.html

全稱為 Zeitschrift für Logik und Juristische Metho⁃
denlehre, Rechtsinformatik,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Normen⁃ und Handlungstheorie, Soziologie und Philoso⁃
phie des Rechts。
http://www.rws⁃verlag.de.

www.studzr.de.

https://www.greifrecht.de/startseite/

http://law⁃journal.de/

http://www.law⁃review.de/

例如：科技法領域的 WissR、環保法領域的 ZUU、
醫療法領域的 MedR、傳播法領域的 MMR、體育法領

域的 SputRt、航空法領域的 ZLW、外國人法領域的

ZAR 等。
近年以 Canaris 與 Rüthers 的論戰最為著名。 2010

年 Larenz 教席的繼承人 Canaris 發表了 Karl Larenz

一文， 該 文 收 錄 於 Grundmann, Stefan/Riesenhuber,

Karl (Hrsg.), Deutschsprachige Zivilrechtslehrer des 20.

Jahrhunderts in Berichten ihrer Schüler, Band 2, 2010, S.

263⁃308,（下載地址：http://www.jura.uni⁃muenchen.de/

fakultaet/lehrstuehle/grigoleit/ressourcen/canaris _ karl _ _

larenz.pdf ) 。 2011 年 Brox 的弟子 Rüthers 在該年的

JZ 第 593 ～ 601 頁上發表了 Personenbilder und Ge⁃
schichtsbilder – Wege zur Umdeutung der Geschichte?

Anmerkungen zu einem Larenz⁃Portrait 予以駁斥，Ca⁃
naris 在該年 JZ 第 879～888 頁發表了以 Falsches Ge⁃
schichtsbild von der Rechtsperversion im Nationalsozial⁃
ismus "durch ein Porträt von Karl Larenz? Wider einen

Versuch, unbegrenzter Auslegung" eines wissenschaftli⁃
chen Texte 為題目的反駁論文。
參見蔡聖偉：《德國重要法學期刊及重要法學數據

檢索系統概述》，台北：《月旦法學雜誌》，2008 年總

第 155 期，第 196～197 頁。
http://www.vrue.nomos.de/

 http://www. steiner⁃verlag. de/programm/zeitschriften/

archiv⁃fuer⁃rechts⁃und⁃sozialphilosophie

http://www.rws⁃verlag.de/hauptnavigation/zeitschriften/

zwer⁃zeitschrift⁃fuer⁃wettbewerbsrecht.html

有關法文法學期刊數量，參見陳忠五

等：《法學期刊評比之研究》，轉引自陳思廷：《法國主

要法學期刊論文及法學數據檢索系統概述》，台北：
《月旦法學雜誌》，2008 年總第 160 期，第 162 頁，注

釋 4；第 162 頁，注釋 5；第 164 頁；第 165～ 166 頁；第
162～163 頁；第 169～1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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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博士生導師。 杭州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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